新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退还

新平县民政局古城中心敬老院建设项目

工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通知书
兹有新平县民政局古城中心敬老院建设项目工程，于2014年5月10日开工，并于2014年9月16日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该项目工程于2014年 12月10日完工，2015年5月26日通过了竣工验收。

按照《云南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保障规定》有关规定，新平县民政局将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取交存的农民工保证金，并向社会公示。请参与本工程项目建设且还未领取劳动工资的农民工，在公示期内与新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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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为15天： 2017 年 7月 11日起，至 2017 年 7月 25日止。

            　　　 新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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